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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76-014

某测试技术公司诉某机电技术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技术秘密保密措施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技术秘密 相应保密措施

基本案情

某测试技术公司诉称：其研发的某测试仪包含了不为公众所知的技

术秘密，该公司采取了一系列保密措施，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涉密信

息泄露。某机电技术公司通过恶意发起民事诉讼，并利用诉讼保全程序

非法获取了上述技术秘密，并运用在其生产的检测仪器产品中。故请求

判令：（1）某机电技术公司停止侵害某测试技术公司技术秘密的行为

，销毁已经非法获取的涉及技术秘密的照片、视频等相关资料；（2）某

机电技术公司消除影响、在相关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3）某机电技术

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某机电技术公司辩称：某机电技术公司在法院的组织下拆解某测试

技术公司测试仪并进行拍照的行为，系基于诉讼正当目的，手段合法

，不构成侵害技术秘密。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测试技术公司主张其为涉案技术秘密采取了

“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合理的保密措施，为证明“对内保密措施

”，某测试技术公司提交了《公司保密管理制度》《劳动合同》《企业

与员工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合作保密协议》；为证明“对外

保密措施”，某测试技术公司提交了其与案外人某药业公司签订的《设

备购销合同》，该合同载明“除非另有约定，供方向需方提供本合同项

下产品并不视为该产品所含有的供方拥有或控制的任何知识产权的转让

”以及“自需方签收供方货物之日起（包括但不仅限于试用期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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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义务确保供方货物的技术机密信息安全，所有技术机密信息不得提

供给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仅限于供方的同业竞争者），违约须承担供

方不低于标的总价的50%经济赔偿及连带法律责任，技术机密信息包括

：产品图片、部件图片、部件材质、部件型号、软件图片、软件试验模

式、软件操作、液晶显示、说明书、装箱单等供方提供的所有产品及资

料”等内容。法院工作人员及某测试技术工作人员前往案外人某药业公

司，对某测试技术公司生产的涉案测试仪进行证据保全，涉案测试仪后

盖中部位置贴有一标签，其上载明“危险！私拆担保无效！”字样；测

试仪的后盖与底部接合处还贴有一标签，其上载明“XXX 品质保证 撕毁

无效”字样。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6日作出（2019）鲁01民初

2279号民事判决：驳回某测试技术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测试技

术公司以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为由，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测试技术公司对其主张

保护的涉案技术秘密是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

根据某测试技术公司主张保护的涉案技术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综

合审查本案现有证据，应认定某测试技术公司未采取符合反不正当竞争

法规定的“相应保密措施”，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某测试技术公司所主张采取的“对内保密措施”，因脱离涉

案技术秘密的载体，即在市场中流通的测试仪产品，故与主张保护的涉

案技术秘密不具有对应性，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应保密措

施”。商业秘密权利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不是抽象的、宽泛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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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而存在的保密措施，而应当是具体的、特定的、

与商业秘密及其载体存在对应性的保密措施。本案中，某测试技术公司

主张保护的技术秘密是其测试仪产品所承载的技术，某测试技术公司诉

称某机电技术公司非法获取涉案技术秘密的不正当手段为“利用另案诉

讼的证据保全拆解了某测试技术公司的GTR-7001气体透过率测试仪

”，可见，某测试技术公司所采取的“对内保密措施”，如与员工签署

包含保密条款的《劳动合同》与《企业与员工保密协议》，制定并施行

《公司保密管理制度》，对研发厂房、车间、机器等加设门锁，限制来

访者进出、参观，等等，均与某机电技术公司是否不正当地取得并拆解

涉案测试仪产品进而获得涉案技术秘密，不具有相关性，换言之，某测

试技术公司所主张的“对内保密措施”，均与其主张保护的涉案技术秘

密及其载体不具有对应性。因此，某测试技术公司所主张采取的“对内

保密措施”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应保密措施”。

其二，某测试技术公司所主张采取的“对外保密措施”，或仅具有

约束合同相对人的效力，不具有约束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或未体现出

某测试技术公司的保密意愿，故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应保

密措施”。一方面，某测试技术公司虽在与案外人签订的《设备购销合

同》中约定，测试仪产品的转让不意味着客户公司取得该产品的任何知

识产权，且客户公司需承担确保该产品技术机密信息安全以及不得将技

术机密信息提供给任何第三方的合同义务，但是，该约定仅具有约束客

户公司的效力，不具有约束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并且，《设备购销合

同》并未限制客户公司对所购买的产品进行处分、转让，故不特定第三

人可通过市场流通取得该产品，且不受《设备购销合同》的约束。另一

方面，涉案测试仪的特定位置虽贴有标签，但标签载明的“危险！私拆

担保无效！”“XXX 品质保证 撕毁无效”等内容，属于安全性提示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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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维修担保提示，均不构成以保密为目的的保密防范措施。因此，某测

试技术公司所主张采取的“对外保密措施”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

的“相应保密措施”。

其三，根据涉案技术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应认定某测试技术公司

未采取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相应保密措施”。涉案技术秘密的

载体为测试仪，因该产品一旦售出进入市场流通，就在物理上脱离某测

试技术公司的控制，故区别于可始终处于商业秘密权利人控制之下的技

术图纸、配方文档等内部性载体，属于外部性载体，故某测试技术公司

为实现保密目的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应能对抗不特定第三人通过反向工

程获取其技术秘密。此种对抗至少可依靠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根据技术

秘密本身的性质，他人即使拆解了载有技术秘密的产品，亦无法通过分

析获知该技术秘密；二是采取物理上的保密措施，以对抗他人的反向工

程，如采取一体化结构，拆解将破坏技术秘密等。根据查明的事实，某

测试技术公司认可，通过拆解涉案测试仪，可直接观察到一部分秘点

，同时，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常理”可知晓其他秘点，故涉案技术秘

密不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形。至于是否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首先，如前

所述，某测试技术公司在涉案测试仪上贴附的标签，从其载明的文字内

容来看属于安全性提示以及产品维修担保提示，故不构成以保密为目的

的保密措施，不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其次，即使贴附在产品上的标签

所载明的文字内容以保密为目的，如“内含商业秘密，严禁撕毁”等

，此时该标签仍不能构成可以对抗他人反向工程的物理保密措施。一方

面，通过市场流通取得相关产品的不特定第三人与某测试技术公司并不

具有合同关系，故无需承担不得拆解产品的合同义务。另一方面，不特

定第三人基于所有权得对相关产品行使处分行为，而不受某测试技术公

司单方面声明的约束。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市场流通取得涉案



第 5 页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测试仪的不特定第三人，其对该产品享有的所有权的内容应由法律规定

，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而不受某测试技术公司单方

面声明的约束。这一点也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十四条第一款

、第二款关于“通过反向工程获得被诉侵权信息不构成侵害商业秘密行

为”规定的法理基础。权利人基于所有权得对所有物行使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行为，因而对所有物上承载的知识产权构成一定限制，这不

仅体现在反向工程对商业秘密的限制，类似的还有画作的所有权对画作

著作权人展览权的限制。因此，某测试技术公司贴附在产品上的标签并

不构成可对抗他人反向工程的物理保密措施。根据涉案技术秘密及其载

体的性质，应认定某测试技术公司未采取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

“相应保密措施”。

裁判要旨

技术秘密以市场流通产品为载体的，权利人在产品上贴附标签，对

技术秘密作出单方宣示并禁止不负有约定保密义务的第三人拆解产品的

行为，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保密措施。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40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5条、第14条、第28条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民初2279号民事判

决（2020年1月6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538号民事判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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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